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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度衡山县民政局部门整体
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1、 部门基本情况
1、主要职能:负责老年人、孤儿及事实无人抚养孤儿、城乡低保户、特困供养人员等特殊困难群体权益保护的行政管理工作;组织全县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工作;指导村民委员会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工作;承办行政区域的设立、撤销、更名和界限变更的审核、申报;负责婚姻登记管理、殡葬管理、收养登记和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工作;承办县委、县政府和上级业务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
2、机构设置：纳入部门决算编制单位1个。内设9个职能股室:办公室、规划财务股、养老服务股、儿童福利股、社会事务股、政策法规股、区划地名办、行政审批服务股，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股。下设二级机构6个:慈善总会办公室、社会组织中心、殡仪馆、社会福利院、社会组织综合党工委、城乡社会救助中心。参公机构1个:城乡社会救助服务中心。全额事业机构7个:救助站、老区开发服务中心、社会福利院、社会组织服务中心、慈善总会办公司、婚姻登记信息中心、殡仪馆。差额事业机构1个:社会福利彩票事务中心。其中慈善总会办公室、社会组织中心、殡仪馆、社会福利院、社会组织综合党工委、城乡社会救助中心为副科级机构。全县各乡镇分别设立乡镇民政办、其人员编制及人事关系属乡镇管理，业务上受县民政局指导。
3、人员情况：行政编制12人、事业编制53人，年末实有在职人数34人，退休人员50人。
2、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1、收入支出预算安排情况
本年收入预算总计10746.24万元，其中：经费拨款10746.24万元。本年支出预算总计10746.24万元，其中：基本支出474.69万元，项目支出10271.55万元。
2、收入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本年收入决算总计10659.26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10223.49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229.49万元，其他收入206.27万元。2024年支出决算数总计10475.33万元，其中基本支出493.33万元，项目支出9981.99万元。
较 2023年有所增加，因2024年进行养老机构撤并改革及开云镇、白果镇两所中心敬老院建设，项目支出有所增加。
3、重点经济分类支出执行情况
（一）、“三公”经费支出情况：2024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为4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3万元，公务接待费1万元。2024年“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为4.38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3.27万元，公务接待费1.1万元。
（二）、培训费支出情况：本年度培训费支出10.23万元。
（三）、会议费支出情况：本年度无会议费支出。
三、主要工作情况及措施
（一）持续有力推进民生兜底保障
一是强化社会救助规范管理，兜底保障更加精准。建立监测数据库，实行动态管理，做到进出有序，及时救助。实行“逢进必核”，强化居民家庭收入核对，建立系统核对和手工核对并行工作机制，确保社会救助对象认定准确、高效、公正，做到精准救助。全年累计新增城乡低保对象684人，退出523人，新增分散特困供养对象172人。
二是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工作，全自理分散特困人员照料护理服务更加专业。与第三方养老中心签订全自理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日常生活照料服务协议，确保全自理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每个月能享受到洗衣被、理发、谈心陪伴等关怀服务。开发了服务专用APP，建立每月服务台账，并对服务对象进行走访，确保服务落实到位。
三是开展送政策下乡，基层民政服务能力更加专业。为进一步加强民政队伍建设，提高乡镇、村（社区）民政专干的政策水平和业务能力，11月-12月，我局相关业务骨干成立专班下沉到乡镇送政策下乡，对乡镇、村（社区）民政工作人员进行政策和业务培训，现场答疑解惑，有针对性地解决具体问题。通过此次培训，既宣传了最新救助政策，又提升了镇村两级民政干部的政策理论水平、业务能力和服务本领，为实施社会救助精准化、规范化提供了有力保障。
（二）逐步完善养老服务体系
一是抓好养老服务重点民生实事。因地制宜，结合实际，积极推进老年助餐服务点建设，建成助餐服务点3个，其中白果镇岳北村老年服务驿站获得群众的高度肯定和赞扬，并且央视财经在《经济半小时》栏目中进行了播报，《湖南日报》10月17日进行了刊发，10月23日河南省商丘市委深改办一行到白果镇岳北村进行了考察调研。实施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按照“一户一策”，根据困难老人家庭实际情况，合理实施改造，共完成176户改造任务。
二是推进养老设施建设。积极争取上级资金，实施萱洲镇敬老院提质改造项目和社会福利院消防设施升级，并积极包装衡山县综合养老服务能力提升项目（从2023年11月至2025年10月在我县12个乡镇建设/改扩建综合性养老服务中心），得到县发改局的高度认可和重视。
三是落实关爱服务。精准落实养老保障政策，实行动态管理，对全县高龄老人和百岁老人进行核查，并发放津贴80万余元。实施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为特困供养对象、低保对象、贫困户等全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理发、洗被服、搞卫生等服务，今年为711人购买居家养老服务。推动困难失能老人集中照护服务工作，为贯彻落实《衡阳市民政局、财政局关于做好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集中照护服务工作实施方案》精神，我局组织对全县经济困难失能老人进行了能力评估认定，评估人数349人，初步满足了有意愿入住养老机构的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集中照护服务需求，明显减轻了其家庭照护压力，切实增强了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及其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四是强化对养老机构监管力度。抓紧抓牢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工作，积极组织安全生产培训，开展消防演练，确保全年无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切实保障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服务机构运转，共放发特困供养机构运转经费、生活费、电价补贴、护理补贴等共700余万元。稳步推进公办敬老院县级统筹管理工作，经前期摸底调查、制定了《衡山县乡镇敬老院实行县级统筹统管的工作方案》，并在县政府常务会议上专题研究部署，目前稳步推进中，预计12月底完成县级统筹统管工作。
（三）逐渐提升儿童福利水平
一是切实兜住、兜准、兜牢困境儿童基本权益保障底线。将社会散居孤儿基本生活费最低保障标准提高到1150元/月，集中供养孤儿基本生活费最低保障标准提高到1600元/月，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参照孤儿标准同等保障。1-12月，全县散居孤儿生活费累计发放571人次，发放资金65.895万元；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生活费累计发放2195人次，发放资金192.838万元。对18岁以上还在全日制中专、大专、大学、本科学校学习的孤儿开展福彩孤儿助学活动，助学标准为1万元/人/年，按季度发放，累计发放61人次，发放助学金15.6668万元。
二是积极开展各类关爱慰问活动。联合衡山县阳光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及其下属各乡镇基层社工站开展了一系列针对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留守儿童、贫困儿童的慰问、关爱、教育活动，并对个别特殊儿童进行了心理辅导，开展各类活动共37场。开展春节、六一慰问帮扶，共慰问528人，发放慰问金23.6万元。发放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一次性生活补贴210人，发放资金21万元。
三是强化未保工作。加强动态管理，督促各村（居）儿童主任摸清本辖区内特殊儿童的底数，按时开展走访帮扶，并按“一人一档”要求做好台账资料。开展督查考核，对全县12个乡镇村（居）儿童主任履职情况进行了督查，督促乡镇儿童督导员、村（居）儿童主任落实工作责任，扎实开展“利剑护蕾·雷霆行动”相关工作。强化队伍建设，举办了2024年度全县儿童主任培训班，参训人数达200人，切实提高了全县未保工作队伍能力素养。
四是做好农村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的信息管理。以村居为单位，在各自村居内开展“横到边、纵到底，不漏一人”的拉网式排查，并积极与县教育局、县公安局人口出入境大队等部门交流互通、信息共享，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确保填报数据准确性、真实性、可靠性。对符合救助条件的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情况及时进行申报。目前我县在“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已录入679名留守儿童基本信息，1921名流动儿童基本信息。
（四）有力发挥社会组织作用
一是严格落实社会组织管理。截至目前，衡山县登记在册的社会组织共169家，社会团体67家，民办非企业102家。2024年，新成立登记社会团体2家，变更登记14家，撤销登记9家。年检参检率87.4%，其中，年检合格的社会组织104家，基本合格的26家，年检不合格的37家。联合县委统战部、县民宗局开展的排查行动，查处取缔非法社会组织2家。
二是引导社会组织积极响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衡山县水果协会、衡山县永和乡贤会、衡山县茶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帮助脱贫地区农副产品采购帮销，直接采购金额达21.6万元，累计帮助销售金额达102.83万元，帮助脱贫地区销售旅游等服务金额46.6万元。
（五）不断优化基本社会服务
一是持续推进残疾人福利工作。提高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并及时足额发放，由每人80元/月提高到90元/月，全年累计发放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231.768万元，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655.119万元。
二是保障流浪乞讨人员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救助。积极推进新救助站附属工程建设，于8月31日正式建成投入使用，救助水平极大提升。积极开展“夏季送清凉”、“寒冬送温暖”专项行动，确保流浪乞讨人员得到及时有效的救助，县救助站共计接待、救助、处理各类受助对象323人次，其中街面救助17人次，寻亲成功19人次，医疗救助4人次，护送返乡12人次。
三是做好婚姻登记工作。共办理结婚登记1242对、离婚冷静期受理782对、办理离婚登记423对、补发结婚证434对、补办结婚证1对、补发离婚证63对，登记合格率达100%。充分发挥好婚调委工作职能，采取主动提前介入法，耐心细致的做好家庭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对特殊情况婚姻矛盾纠纷采取全程跟踪，及时与当地村（居）委取得联系，密切配合做好化解工作。全年共成功调解82对，有效维护了家庭的和谐与社会的稳定，
四是持续推动殡葬改革。强化政策宣传，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等宣传载体，广泛宣传殡葬改革成效，引导群众移风易俗丧葬简办。做好县殡仪馆的运营管理，落实惠民减免政策，共完成遗体接运544具，火化499具，上缴财政250万元，惠民补贴减免人数356人，减免殡葬惠民资金达41.61万元。
（六）不断扩大福彩公益和慈善品牌影响力
一是福彩公益事业健康发展。紧紧围绕市场需求，积极调整销售策略，加大市场开拓力度，销售业绩稳步提升，共销售彩票1729.5万元，新渠道建福潮店7家。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不断加大公益事业的投入力度，通过与社会各界的紧密合作，开展了“福泽潇湘为梦加油”助学活动等公益项目，为弱势群体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帮助。
二是慈善事业再上新台阶。紧紧围绕“人人慈善”工作主线，立足公益，面向社会，积极开展慰问、助学、助力乡村振兴、“慈善一日捐”等各类活动，不断拓宽慈善募捐渠道，广泛宣传慈善文化，及时救助社会困难群众，全年共募集善款239.6万元，慈善资金支出159.66万元，物资支出8万元。
四、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1、提高认识，加强部门决算管理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是单位当年经济活动的总结，也是对当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总结，	要对外披露的单位年度报表，填报单位要对本单位填报的数据真实性、完整性负责。单位应加大对部门决算编制工作的重视程度，充分认识部门决算编制工作的重要性，为部门决算编制工作提供有力保障。部门决算编制人员应在理念上对决算工作提高重视，本着严谨、求实的工作态度，认真求证、科学合理、真实有效地完成部门决算编制工作。使部门决算能够充分发挥年度总结和提供参考的重要作用。
2、加强学习，增强编制人员综合素质，部门决算编制中的编是杜撰，不是为了完成编制任务而随意的填写。不能为了编而编，为了平衡而去平衡，随意更改财务数据及其他相关数据。部门决算编制人员要充分理解部门决算的编制意义，掌握部门决算的编制方法与要求，依据单位实际情况，编制出科学合理、真实有效的部门决算。
3、夯实基础，提升会计核算质量会计信息质量是编制出高质量的部门决算的重要基础。会计信息质量的高低与会计核算质量惠息相关。会计核算质量提升途径主要包括提高财务人员会计核算能力、会计信息力求账实相符两个方面。(1)提高财务人员会计核算能力。财务人员应当提高财务专业知识及自身综合素质，要对本单位的职能工作和经济活动有全盘了解，能够及时取得经济活动有效凭据，并进行正确的账务处理，有效反映单位经济活动整体情况。(2)会计信息力求账实相符。单位在日常活动中，应加强对经济活动有效管理。无论是资产的增加、减少等变动信息还是收入与支出的发生与记录，都应及时取得相关凭据，准确进行账务处理，做到账账相符、账证相符、账表相符、账实相符。
五、 下一步工作计划及思路
1、继续做好单位财务会计相关工作，把有限的资金用在最必要的地方，施展资金的最大效益。
2、树立严格的内部节制制度，发挥内部控制制度的作用。
3、继承增强财务知识的学习、培训，进一步提高自身的思想素质、业务素质。

                                      衡山县民政局
                                     2025年6月16日



附件：1、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
2、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3、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每个一级项目一张表）

